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资助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校“双一流”建设，开阔研究生国际学术视野，

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增强我校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校研究

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国际高端法治人才，落实《中国政法大学建设

高水平研究生教育行动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际学术活动，是指与研究生专业学习有关

的跨国（境）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国

际学术竞赛等。 

申请资助参加的国际学术活动应当至少有来自三个以上的国家

或五个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 

第二章 资助对象和申请条件 

第三条 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非定向基准学制内全日制研究生参加

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申请资助的，适用本办法。 

定向就业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经费自理，少数民族骨干脱

产在校就读的研究生除外。 

第四条 申请条件 

（一）学习勤奋、努力，成绩优良。 

（二）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本校教师）提

交的科研论文被本学科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收，以会议正式邀

请或书面通知为准。在该受邀请会议上作报告者优先资助。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资助： 

1.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或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2.申请资助的学术会议召开日期或学术竞赛举办日期超出申请

者毕业日期的； 

3.申请材料内容不齐备、或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4.正在国（境）外学习的； 

5.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未提前办理《中国政法大学出国、赴港澳

任务批件》或赴台批件的。 

第三章 资助内容和标准 

第五条 资助内容 

（一）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的部分或全部国际旅费。资助金

额根据参会国家或地区确定。 

（二）会议注册费、会议期间住宿费 

（三）签证费、往返机场/火车站交通费等。 

第六条 资助标准 

（一）资助由北京出发至学术活动地点的部分差旅费用，主要是

指从北京至活动目的地的飞机票、火车票等花销。根据参会地点给予

的最高资助额度如下： 

亚洲地区：5000 元人民币/人/次； 

欧洲地区：9000 元人民币/人/次； 

美洲、大洋洲、非洲地区：10000 元人民币/人/次； 

（二）若实际发生的费用低于上述最高资助额度的，以实际发生

的费用为准。 



（三）会议注册费、会议期间住宿费、签证费、往返机场/火车

站交通费等，在学校财务规定范围的依据实际情况资助。 

第四章 申请材料和程序 

第七条 申请资助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研究生，应于活动举办前

至少一个月通过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简

称《国际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 

（二）国际学术活动主办方对参加人出具的正式邀请文件； 

（三）与所参加活动相匹配的语言水平证明； 

（四）其它资助来源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第八条 申请资助应当遵守以下程序： 

（一）向学院提交《国际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正式的国际学

术活动邀请函、申请人有关交通的付款凭证，经本人指导教师、学院

研究生办公室及学院负责人审核后交研究生院。 

（二）研究生院对于经过学院审核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必要时

组织专家评审或论证），并在七个工作日内对是否给予资助及资助的

额度和范围作出答复。 

（三）对于审查后予以资助的申请，研究生院将在网站进行公示。

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确定资助名单。 

（四）受资助研究生持《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资助申请表》、出访任务批件办理机票预订及后续报销相关手续。 



第九条 受资助研究生应当在学术活动结束回国后五日内向研究

生院报到并提交活动总结报告。 

第十条 受资助研究生在国际学术活动过程中所获相关荣誉证明，

包括证书、奖杯、纪念品等，应当于回国报到时一并交至研究生院。 

第十一条 受资助研究生有义务在研究生院举办的相关活动上介

绍其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相关经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不履行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义务的，

不予资助。已经资助的，受资助研究生需向研究生院退回相关费用。 

第十三条 研究生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名义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的，研究生院根据前述规定予以资助；以所属学院名义参加国际学术

活动的，由参加人所代表的学院承担资助费用。 

第十四条 研究生所属学院负责人、研究生导师及活动指导老师

应对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研究生进行安全教育并承担安全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